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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本标准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清洁能源汽车产业协会、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西华大学、四川省顺洁

清洁汽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乐山汽车大修厂、自贡市蓝天天然气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胜油天然气汽

车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龙其云、张海辉、罗华山、卢正义、周华、何荣、万民、代克飞、任小兵、蒋

科杰、蒋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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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汽车改装企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气汽车改装企业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改装范围、设施条件、人员条件、装

备条件、组织管理条件、安全生产条件、环境保护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境内将燃油汽车改装为天然气单燃料汽车、双燃料汽车、两用燃料汽车的企业

的建设、搬迁和技术改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6739.1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1部分 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GB 17895  天然气汽车和液化石油气汽车 词汇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9239  燃气汽车专用装置的安装要求 

GB/T 20734  液化天然气汽车专用装置安装要求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导则 

TSG R0009  车用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R3001  压力容器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 

TSG Z0005  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鉴定评审细则 

3 术语与定义 

GB/T 5624、GB 7258、GB 17895、GB/T 16739.1确立的术语及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

范。 

3.1  

天然气汽车改装  natural gas vehicle modification 

将燃油汽车经技术改造，使其成为符合GB 7258、GB 19239、GB/T 20734要求的天然气汽车的过程。

以下简称“改装”。 

3.2  

天然气汽车改装企业  natural gas vehicle modification plant 

具有相应资质、从事天然气汽车改装活动的经济实体。以下简称“改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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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应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具有 200 万元以上保险赔付能力。 

4.2 应经注册公示，并具有汽车生产或一类汽车整车维修资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三州”）注册公示的改装企业，应具有二类汽车整车维修资质。 

4.3 应具有车用气瓶安装许可证书。 

4.4 大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的改装样车按照 CNG 和 LNG 燃料种类的不同分别送检。改装样

车的性能指标应经具有国家级或省级资质认定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其专用装置的安装、汽车

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5 改装企业应按照市（州）清洁汽车主管部门制定的注册及公示程序，提供企业真实信息进行申请

注册并网上公示取得资质。 

5 改装范围 

经注册公示的改装企业应在注册地从事车辆改装业务，允许改装的车辆类型按表1规定执行。不得

异地设点改装。 

表1 各类型改装企业改装车辆类型范围 

改装企业资质 气瓶安装资质 改装车辆类型 

LNG 大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国家批准大中型客车生产 

CNG 大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小型汽车 

LNG 大型货车 
国家批准大型货车生产 

CNG 大型货车、小型汽车 

国家批准小型汽车生产 CNG 小型汽车 

LNG 大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大中型客车 

CNG 大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小型汽车 

LNG 大型货车 
大型货车 

CNG 大型货车、小型汽车 

一类汽车整车维修 

小型汽车 CNG 小型汽车 

二类汽车整车维修（仅

限于“三州”） 
小型汽车 CNG 小型汽车 

注1：大中型客车指车身总长＞6m 的客车； 

注2：大型货车指设计总质量＞3500kg 的货车、挂车、专项作业车； 

注3：小型汽车指车身总长≤6m 的客车和设计总质量≤3500kg 的货车。 

6 设施条件 

6.1 改装企业场地包括办公及接待室、停车场、库房、生产厂房场地等,面积与改装车辆类型及改装规

模相适应，且应不低于表 2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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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改装场地面积要求 

企业改装场地(单位：㎡) 
改装车辆类型 

办公接待室 停车场 生产厂房 材料库房 气瓶库房 

大中型客车 60 800 800 60 60 

大型货车 60 400 600 40 40 

小型汽车 40 200 400 20 20 

6.2 改装企业应具备合法产权的场地或连续租赁期限不小于 4年的合法租赁场地。 

6.3 办公接待室应明示各类资质证件、执照、改装车型、作业内容、工时定额及单价（收费项目和标

准）、质量和服务承诺等，并具有提供客户休息的整洁明亮的环境和设施。 

6.4 应有能保证车辆行驶畅通的非封闭式（非室内和非地下）停车场。停车场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16739.1 中 8.2 的规定。 

6.5 应设有气瓶专用库房和通用材料库房。 

6.6 气瓶专用库房应设置为半封闭式，通风良好。其屋内适当位置应装有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燃气报

警装置。在醒目位置应有防明火、防静电等明显标识。  

6.7 厂房建筑应符合消防、安检和环保规定，不应设置在民用、商用楼房底层。 

6.8 改装厂房地面应平整坚实。 

6.9 改装厂房应能满足表 4～表 6 所列装备的工位布置、生产工艺及正常作业。 

6.10 改装厂房应按工序分区，设有预检、改装、调试和检验工位及安全通道，预检及检验工位应有检

测设备，各工位应有相应的专用设备。改装和调试工位应有通风设施。 

6.11 改装厂房内应在适当位置应配置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可燃气体报警器。 

7 人员条件 

7.1 技术、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汽车、机械或电工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7.2 改装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技师及以上技术等级或具有三年以上

工作经历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质量检验员和作业人员应符合 TSG R3001 附件 A 的规定，持证上岗，数量

应不低于表 3 要求。 

表3 改装企业其他相关人员数量 

单位:人 

工程技术人员 改装作业人员 改装车辆类

型类别 发动机 底盘 燃气系统 

质量检 

验人员 燃气系统 焊工 机修 电器 钣金

大中型客车 1 1 1 2 2 2 1 1 1 

大型货车 1 1 2 2 2 1 1 1 

小型汽车 1 1 1 2 1 1 1 

8 装备条件 

8.1 检测仪器、仪表、工具、设备的规格数量应与改装规模和改装工艺相适应，应不少于表 4～表 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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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检测仪器、仪表工具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量程 精度/分辨率 数量 台（套） 

1 万用表 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  1 

2 气缸压力表 0 MPa～2 MPa   1 

3 液压油压表 0 MPa～10 MPa   1 

4 真空表 0.1 MPa～0 MPa   1 

5 内径千分尺 60 mm～150 mm 0.01 mm 2 

6 外径千分尺 60 mm～150 mm 0.01 mm 2 

7 游标卡尺 0 mm～200 mm 0.02 mm 2 

8 量缸表 50 mm～150 mm 0.01 mm 1 

9 百分表 0 mm～10 mm 0.01 mm 1 

10 防静电专用工具   2 

11 扭力扳手 量程涵盖 30 N.m～250 N.m 范围  4 

12 便携式气体检漏仪 报警设定值小于等于 20% LEL  2 

表5 专用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大中型

客车 

大型 

货车 

小型汽

车 

数量  

 台（套） 

1 废油收集设备  ■ 1 

2 汽车举升设备或地沟  ■ 1 

3 起重设备（叉车） ≥1.5 T ■ □ 1 

4 汽车发动机电脑诊断仪  ■ 1 

5 气体置换装置或真空泵  ■ 1 

6 CNG 气密性检验设备 额定工作压力 25 MPa ■ 1 

7 LNG 气密性检验设备 1.6 MPa～2.4 MPa ■ □ 1 

8 

CNG 气瓶支架强度试验装置 

用液压或其他装置从前

后、上下、左右六方向加

力（可测算推力） 

■ 1 

9 CNG 气瓶箍压模  ■ 1 

10 定位焊割靠模  ■ 1 

11 汽车尾气收集装置  ■ 1 

12 冷试设备  ■ □ 1 

注1：■——要求具备，□——不要求具备； 

注2：不涉及 LNG 改装的企业，第 7、12 项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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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检测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大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小型汽车 数量（台） 备注 

1 五气体分析仪  ■ 1 自备 

2 烟度计  ■ □ 1 自备 

3 气体流量计 
≤ 75 kg/h ， 精 度

0.35%，重复性 0.2% 
■ □ 1 可外协

4 底盘测功机 ≥10 T ■  □ 1 可外协

5 发动机测功机台架 ≥250 kW ■ □ 1 可外协

注：■——要求具备。 

8.2 检测仪器、仪表、设备精度应能满足加工、检测、使用要求，并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计量器具及检测设备应具有定期检验合格证或校准。 

8.3 从事 LNG 改装的企业应配置数量不少于表 7 要求的劳动防护装备。 

表7 劳动保护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大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数量 （件或套） 

1 低温防护服 2 

2 低温防护手套 2 

3 低温防护头盔 2 

4 低温护目镜 

■ 

2 

注1：■——要求具备，□——不要求具备； 

注2：不涉及 LNG 改装的企业，不作要求。 

9 组织管理条件 

9.1 有健全的天然气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维修档案管理

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应符合 GB/T 16739.1 中 5 的规定。 

9.2 应具有规范的业务工作流程和岗位操作规程，公开业务受理程序、服务承诺和用户投诉受理程序，

明示经营许可证、配件价格、改装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  

9.3 应建立改装前、改装过程中、改装竣工后质量检验制度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9.4 应建立一车一档改装业务记录和车辆档案：包括气瓶合格证，气瓶安装监督检验证书，批量检验

质量证明书，压力调节器合格证，压力表及安全阀校验标示；改装合同，进厂检验单、质量检验单、改

装竣工检验记录、出厂合格证存根，改装结算清单和材料清单等(相关单证均要有过程责任人签名备案)。

改装过程记录、配件购置使用、费用结算等改装档案等应实行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双重管理，在无报废

记录情况下，CNG 气瓶存档周期 15 年以上，LNG 气瓶档案长期保存。 

9.5 应建立健全改装信息上传至各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和设施，确保登记备案及监管有效。 

9.6 改装企业应具有天然气汽车改装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改装车型的技术文件和作业指导书，建

立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9.7 在改装作业前，应对车辆进行入厂检验，对符合改装条件和改装年限的车辆，双方签订改装合同；

对不符合改装条件和改装年限的车辆不予改装。 

9.8 改装企业应选购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车用燃气专用装置(管、阀件、电控系统等)，按照相关标准

要求进行规范化改装；严格控制气瓶、管线、电控系统等专用装置安装过程的检验质量；对供气系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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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格的气密性试验；确保车辆动力性、经济性、排放及安全指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方可

签发《改装合格证》。 

9.9 在交付改装车辆前应对车主或驾驶员进行天然气汽车燃气系统专业知识、天然气汽车操作、维修、

气瓶检测、应急处置等培训，协助车主办理气瓶使用登记证书和安装电子标签，提供 CNG/LNG 汽车安全

操作手册，提交车辆改装合格证、气瓶出厂合格证、气瓶使用登记证等相关证件，与车主办理改装车辆

的交接手续。 

9.10 应有健全的售后维修服务管理体系。 

9.11 应建立库房管理制度和索赔、追溯机制，零配件采购、验收、使用、维护资料及凭证保存完整。 

9.12 应采购使用获得 ISO9001 或 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生产的，符合国家或国际（ISO、

ECE）标准要求并具有相关型式认证（标识和证书）的车用燃气专用装置。 

9.13 气瓶（含附件）应符合 TSG R0009 相关规定，应有国家检测机构的型式试验报告、批量抽检合格

证，出厂合格证、定期检验合格证及使用说明书，气瓶的出厂资料应符合《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

相关规定。 

10 安全生产条件 

10.1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在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压力容器的库房应有事故对应措施和安

全防护设施，应有明显的警示和禁令标识。 

10.2 各种机电设备应有安全操作规程，并在相应工位和设备位置明示。 

10.3 在停车场、改装厂房场地、零配件库房应符合定置管理规定，应明示安全规章制度及消防设施及

操作规程。 

10.4 改装企业应定期对从业人员应进行安全规程和改装技术培训。从业人员应该严格执行安全操

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确保改装生产安全。 

10.5 改装企业应具有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应急预案应符合

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安监总令[2009]第 17 号）和 GB/T 29639

要求，报属地管理部门备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11 环境保护条件 

11.1 改装产生的废弃物的存放和处理应符合 GB 18599 和 GB 18597 的规定。 

11.2 天然气汽车改装企业环境应符合 GB/T 16739.1 中 7.1、7.2、7.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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